2020年度沁阳市本级配套扶贫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沁财绩效〔2020〕11号）文件要求，沁阳市财政局对本级配套扶贫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进行了评价。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
    1、项目简述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的实现，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创新举措奋力攻坚，脱贫攻坚取得突出成效。
    2020年改善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设施，增强贫困村群众生产动力，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2、项目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    2020年安排扶贫项目72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24个，资金总量为2315.11万元；教育扶贫项目4个，资金总量为99.5万元；金融扶贫项目1个，资金总量为35万元；生活条件改善项目1个，资金总量为37.76万元；村基础设施项目41个，资金总量为1894.63万元；项目管理费1个，资金总量为180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72个项目已全部完工，完工率100%，累计支付扶贫资金4474.61万元，支付率达98.08%。
（二）项目总体评价
总体上看，2020年本级配套扶贫项目资金保障及时，项目管理规范。人员管理、物资储备、医疗救治能力提升等均按计划落实，受益对象满意度达标。该项目绩效评价为良。 
1、资金投入
沁阳市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投入1234万元，沁阳市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占中省资金的比例达60.05%。
2、项目和资金监管
（1）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一是制度及平台建设。沁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了《沁阳市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沁扶贫办〔2020〕32号），根据有关要求，在沁阳市政府网站（http://www.qinyang.gov.cn）
将项目库、扶贫相关政策、文件、扶贫热线等内容公告公示，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各界群众监督，提升扶贫项目的透明度。二是公告公示情况。按照有关要求，对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投资预算、建设期限、施工单位及责任人等进行公告公示，对扶贫项目管理制度、扶贫政策、扶贫监督电话等相关内容进行公告公示。
（2）乡村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乡村均利用固定的信息公开栏，按照公告公示制度对扶贫项目专项资金进行了公告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0天，接受社会监督，让群众了解扶贫资金用途，使农户受益。
（3）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执行。沁阳市财政局、审计局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制定并下发了《沁阳市财政局2020年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和《沁阳市审计局对沁阳市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脱贫攻坚进行专项审计调查的通知》，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定相应的监督检查方案，对财政扶贫资金进行监督检查和审计。扶贫办对照检查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专门设置扶贫监督电话0391-5190799，在沁阳市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告并向各乡镇下发设置扶贫监督电话通知，并制定《沁阳市扶贫监督举报电话运转机制》，按照要求对咨询问题给予答复和处理。
（4）项目库建设及管理情况。严格执行《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规范管理切实发挥扶贫项目效益的通知》（豫脱贫办〔2019〕46号），2020年实施的扶贫项目全部从2020年沁阳市脱贫攻坚项目库中选取实施，做到了100%的资金对接。按照立项标准完成项目的实施方案、四议两公开程序、设计图纸、预算、产业项目标准文本等前期准备工作。
（5）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出台《沁阳市产业扶贫项目资产收益分配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沁脱贫组〔2020〕1号）、《沁阳市扶贫资产管理实施方案》（沁脱贫组〔2020〕5号）、《沁阳市产业扶贫项目运行监测和效益评估管理办法》（沁脱领办〔2020〕5号）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流程，扶贫项目一站式办理流程，根据文件明确完成时限、各单位的责任分工、完成标准等，确保扶贫项目保质保量的完成。
（6）项目建设进度。沁阳市4562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对接项目72个，项目全部完工。
3、资金使用成效
（1）年度结转结余率。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余0万元,资金结余率为0%;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余26.976857万元，资金结余率0.71%。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余98.164134万元，资金结余率2.15%。
（2）贫困人口减少。动态调整后，2020年脱贫417户949人。
（3）精准使用情况。2020年沁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562万元，全部用于产业扶贫、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扶贫对象培训、扶贫贷款贴息、扶贫重大专项、扶贫改革试点及其它方面。项目实施精准扶贫，瞄准贫困村和贫困户，做到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一是产业扶贫项目24个，资金总量为2315.11万元,实现了产业扶贫项目对15个贫困村的覆盖，为1998户贫困户提供稳定收入，可实现年户均增收1150元左右。受益贫困户共计1998户6234人，搭建了脱贫致富的有效平台。二是教育扶贫项目4个，资金总量为99.5万元。三是金融扶贫项目1个，资金总量为35万元。其中小额信贷贴息1个，今年累计为724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085.23万元；累计扶贫小额信贷贷款金额为1171.7225万元，共累计为792户贫困户发放贷款。四是生活条件改善项目1个、资金总量为37.76万元，村基础设施项目41个、资金总量为1894.63万元。项目实施后，极大改善了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五是项目管理费1个，资金总量为180万元。
二、相关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工作的学习，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二是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后续绩效目标的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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